关于做好我所专业技术人员

普查登记及换证工作的通知


所内各科室、冀棉公司：
根据《关于在全省建立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库及进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、专业技术资格、职（执）业资格普查登记和换证工作的通知》 （冀职改办字[2008]63号）和省职改办印发的《关于加快做好专业技术人员普查登记建库及换证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将我所具体落实意见通知如下：

1、 普查登记及换证范围

凡我单位在册职工，取得我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，均在此次普查登记及换证范围。取得全国专业技术资格、职（执）业资格者，只普查登记，不换证。离退休人员要参加普查登记，换证可以自愿。转企人员按《关于二00八年人事档案代理人员职称申报工作及职称（资格）普查登记、换证工作的通知》（冀机流险[2008]6号）办理。
2、 具体要求

专业技术人员本人需填写“普查登记及换证申报审批表”。
具体请参照“审批表填报说明——棉花所”

3、 需要上报的材料

1、普查登记及换证申报审批表一份（审批表和填写说明在ftp://棉花所/所办公室/郭娴 文件夹里下载。
2、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，
3、身份证复印件，

4、近期免冠大一寸（小二寸）彩色照片两张（背注单位、姓名）。

5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或初聘表复印件一份（不用个人提供）
4、 时间要求

各部门于2009年3月20日前将上报材料报所办公室郭娴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棉花所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3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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